
信息披露

2025/5/20

星期二

B032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331� � � � � � �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589号公司305会议室

4、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翔炜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总计277人，代表股份100,580,8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642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77人，代表股份100,580,8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421%。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等相关人士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0,369,3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7%；反对195,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6%；弃权1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2、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0,369,8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2%；反对195,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6%；弃权1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3、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0,369,8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2%；反对195,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6%；弃权1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4、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00,369,8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2%；反对195,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6%；弃权1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5、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371,1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5%；反对186,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9%；弃权2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0,345,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0134%；反对1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21%；弃权2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5%。

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324,4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1%；反对236,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1%；弃权1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7、审议通过《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323,9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6%；反对232,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6%；弃权2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

8、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335,1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57%；反对217,8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5%；弃权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4月）》

表决结果：同意100,339,4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0%；反对217,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4%；弃权2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4月）》

表决结果：同意100,325,4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1%；反对219,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4%；弃权3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325,1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8%；反对224,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1%；弃权3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0,299,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5776%；反对22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9%；弃权3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5%。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石小琦、林晓龙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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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九十九条的规定“董事会

设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1名，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

式民主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董事会，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空缺一名董事，且基于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帅红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任期与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帅红梅女士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当选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帅红梅女士：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重庆金源时代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公司监事、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职务。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区域总经理、子公司安徽汉高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子公司安徽皖通城市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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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5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所有董事、监事和高管。会议

应参与表决董事6人，实际表决董事6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传真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

案》。

关联董事王选祥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

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34）。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二、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所持控股子公司黄石潘隆新70%股

权及债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

牌转让所持控股子公司黄石潘隆新70%股权及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35）。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55� � � � � � �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临2025-33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5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所有监事。 会议应参与表决

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传真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

案》。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所持控股子公司黄石潘隆新70%股

权及债权的议案》。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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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所持控股子公司

黄石潘隆新70%股权及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情况概述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所

持控股子公司黄石潘隆新70%股权及债权的议案》，拟通过公开挂牌竞价方式转让公司所持有的黄石

潘隆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石潘隆新）70%股权和子公司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辰州矿业）持有的黄石潘隆新的债权，本次挂牌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参考依据，首次挂

牌底价不低于1,423.90万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挂牌转让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

挂牌转让、根据实际情况下调挂牌价格（每次下调幅度不超10%）、签署转让协议等）。 最终转让价格

取决于受让方在产权交易机构的受让价格。

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本次股权和债权的转让方式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最终交易对手方不确定，目前

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如经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受让方为公司关联方，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本次交易将通过公开挂牌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黄石潘隆新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黄石潘隆新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22747683890R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军康

注册资本：人民币5,454.55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05月07日

住所：阳新县白沙镇潘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矿，矿物洗选加工。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情况：公司持股70%，四川雄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0%。四川雄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放

弃优先购买权。

矿权情况：黄石潘隆新持有采矿许可证1个，采矿权人：黄石潘隆新矿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号：

C4200002010123220085751，开采矿种：钨矿、铜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15万吨/年，矿区

面积：0.2478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20年2月29日至2028年2月28日；探矿权1个，探矿权人：黄石潘隆

新矿业有限公司，勘查项目名称：湖北省阳新县徐家井铜多金属矿详查，证号：T42120090602031203，

勘查面积：0.19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5年12月18日至2017年12月18日（已过期）。

主要财务情况：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 《黄石潘隆新矿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喜财审

2024S02593号），截至2024年10月31日，黄石潘隆新资产总计235.15万元，负债总计6,048.70万元，净

资产-5,813.55万元；2024年1-10月，营业收入0万元，营业利润-96.86万元，净利润-35.89万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9.89 225.46

应收账款 0.00 0.00

负债总额 6,188.12 6,144.45

净资产 -5,958.23 -5,918.99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39.24 -141.30

净利润 -39.24 -141.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40 -5.22

（二）经查询，黄石潘隆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权属情况

公司本次拟转让的股权及债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黄石潘隆新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辰州矿业

持有的5,793.25万元黄石潘隆新应收债权主要是为其提供的周转借款，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向黄石

潘隆新提供财务资助情况，黄石潘隆新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评估情况

1.公司所持黄石潘隆新70%股权涉及的黄石潘隆新股东权益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湖南华信有限公司出具《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拟公开挂牌出让持有的黄石

潘隆新矿业有限公司70%股权涉及的黄石潘隆新矿业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湘资评报字[2025]第011-1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年10月31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黄

石潘隆新资产账面价值235.15万元， 评估值3,832.16万元； 负债账面价值6,048.70万元， 评估值6,

048.70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5,813.55万元，评估值-2,216.54万元。 公司持有的黄石潘隆新70%股

权评估值为-1,551.58万元。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矿权及部分固定资产按照市场价值评估导致增值。

2.子公司辰州矿业所持黄石潘隆新债权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湖南华信有限公司出具《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拟公开挂牌出让黄石潘隆新

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涉及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黄石潘隆新矿业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中联湘资评报字[2025]第011-2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年10月31日，采用成本法进行债

权价值评估，辰州矿业持有的黄石潘隆新债权账面余额为5,793.25万元，账面净额4,473.86万元，评估

值为1,423.90万元，减值3,049.96万元，减值率68.17%。

辰州矿业持有的黄石潘隆新债权评估减值原因： 黄石潘隆新自2015年1月停产至今且资不抵债，

复产难度大、成本高，经评估现有资产变现不足以偿还全部负债，本次评估部分债权有不能回收的风

险或确认为风险损失，造成评估后债权价值较账面价值有所减值。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上述评估结果已在湖南省矿产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事项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将在确定受让方后签署交易协议，交易对方、交易

价格、支付方式、交付时间等内容目前无法确定。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要求，为加快清理低效无效资产，公司决定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公司

持有的黄石潘隆新70%股权和子公司辰州矿业持有的黄石潘隆新的债权。

完成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后，公司及子公司将不再持有黄石潘隆新股权和债权，黄石潘隆新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预计公司将因本次转让取得收益，最终转让收益主要由成交价格决定。 本次

挂牌转让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其他

本次交易将在产权交易机构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尚不明确，交易结果存在不确定

性，存在不能完成交易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湖南华信有限公司出具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拟公开挂牌出让持有的黄

石潘隆新矿业有限公司70%股权涉及的黄石潘隆新矿业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湘资评报字[2025]第011-1号）。

3.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湖南华信有限公司出具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拟公开挂牌出让黄石潘隆

新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涉及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黄石潘隆新矿业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联湘资评报字[2025]第011-2号）。

4.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黄石潘隆新矿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喜财审

2024S02593号）。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55� � � � � � �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临2025-34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2025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750,310万元。 具

体内容详见2025年1月24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预计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5）。

鉴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向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冶炼）采购非标金采购价格

较原预计采购价格上涨，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有色院）及其下属子公司向公

司子公司提供劳务和销售商品业务量增加，公司子公司新增向湖南省矿产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矿产集团）下属子公司提供运输服务业务。本次拟增加与关联方中南冶炼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30,000万元；与关联方有色院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3,230万元；与关联方

湖南矿产集团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500万元。 本次预计增加关联交易金额为33,730万元，

增加后，预计2025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784,040万元。

2025年5月1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选祥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

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本次预计增加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5年度预计金额

增加前 增加金额 增加后

2025年1-4月已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料、商品

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

限公司

非标金、硫酸 市场定价 180,000.00 30,000.00 210,000.00 77,811.32

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及配件 市场定价 20.00 230.00 250.00 78.11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湖南省矿产资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服务 市场定价 0.00 500.00 500.00 0.00

接受关联人

提供劳务

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服务、编制

报告等

市场定价 500.00 3,000.00 3,500.00 544.66

合计 180,520.00 33,730.00 214,250.00 78,434.09

因预计关联人数量较多，且预计交易金额较小，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公司将预计与单一关联人

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关联人按照同一实际控制人“湖南省矿产资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和公司的关联关系

1.湖南省矿产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22年7月8日，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注册地址

为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黄花镇人民东路二段217号202、203、204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

（非煤矿山）开采；建设工程设计；矿产资源勘查；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测绘服务；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放射卫生技术服务；安全评价业务；安全生产检验检测；危险废物经营；检验检测服务；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地质勘查技术服务；选矿；矿物洗选加工；再生资源加工；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有色金属铸造；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新型金

属功能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固体

废物治理；环保咨询服务；安全咨询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环境

污染防治服务；离岸贸易经营；贸易经纪；国内贸易代理；进出口代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环

境保护监测；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节能管理

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计量技术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

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湖南矿产集团的总资产为187.22亿元，净资产为114.46亿元；2024年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为340.7亿元，净利润为8.76亿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湖南

矿产集团的总资产为200.04亿元，净资产为116.71亿元。 2025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46.43亿元，净利

润3.64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8日，注册资本81,346.1万元，注册地址为湖南平

江县工业园区，经营范围：硫酸、三氧化二砷的生产；氰化钠、液氯、烧碱、醋酸铅、锌粉、盐酸、硝酸、生

石灰（以上产品购买）；硫酸、三氧化二砷的批发；黄金等有色金属收购、冶炼；黄金及副产品白银、电

解铜等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铜、铝、锌、锑等有色金属的收购、加工、销售；黄金生产技术的研究开

发、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南冶炼的总资产为8.85亿元，净资产为6.66亿元；2024年1-12月实现营

业收入18.25亿元，净利润2,280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中南冶炼的总资产

为9.84亿元，净资产为6.6亿元。 2025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4.89亿元，净利润68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3.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0年11月29日，注册资本19,580万元，注册地址

为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区内亚大路99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

安全评价业务；室内环境检测；检验检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

选矿；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节能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

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土流失防治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水环境污染防

治服务；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制造；固体废物治理；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工程管理

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矿山机械制

造；矿山机械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尘技术装备制造；建筑陶瓷制品加工制

造；软件开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园区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有色院的总资产为6.65亿元，净资产为6.09亿元。 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

收入2.6亿元，净利润-40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有色院的总资产为6.6亿

元，净资产为6.1亿元。 2025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6亿元，净利润4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黄金集团）为公司直接控股股东，湖南矿产集团为公

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南冶炼受湖南黄金集团控制，有色院受湖南矿产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湖南矿产集团、有色院、中南冶炼为公司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

采取货到付款方式或约定的其他方式，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不存在坏账风险。

经查询，湖南矿产集团、有色院、中南冶炼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一）定价政策与依据：按照“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等价有偿、非独占经营” 的原则，根据国际及

国内市场同类产品市场行情确定交易价格。

（二）结算方式：采用货到付款或双方约定的其他付款方式进行交易。

（三）协议签署情况：

1.协议签署方式：在2025年度预计的总交易金额额度内，每一批次的交易均根据市场行情及需求

情况签订相应的业务合同。

2.生效条件：累计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议和股东大会批准的全年预计额度内时，交易双方签字盖

章后生效，如超出上述额度，则需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南冶炼主要从事高砷金精矿和复杂金的冶炼加工， 由于目前其均未取得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标

准黄金产品交割资质，公司收购其生产的非标金通过公司的精炼加工提纯后，生产出可以在上海黄金

交易所交割的标准金锭；公司下属子公司向有色院采购设备及配件、向湖南矿产集团下属子公司提供

运输服务等；有色院及其下属子公司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报告编制、技术服务等。 上述举措可以实

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和专业化协作，提高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日常生产经营产生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

广大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有任何影响。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

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增加2025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所必需的，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和关联人均在审议过程进行了充分的陈述，关联人在表决过程中进行了回避，该关联交易体现了

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139� � � � � �证券简称：康惠制药 公告编号：2025-029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回购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原告

● 诉讼请求的涉案金额：人民币3,799.40万元及利息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且尚未生效，存在当事人原、被告依法提起

上诉的可能性，且后续进展和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对本公司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就要求与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莱维” ）支付股权回购定金及股权回购款事项于2024年9月向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康惠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科莱维回购公司所持其42.8725%股权进展暨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8）。

二、本次一审判决情况

2025年5月16日，公司收到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陕0402民初8921

号】，现将上述案件的一审判决公告如下：

1、 被告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定金2000000元。

2、被告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原、被告四方于2024年3月14日

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第2.1项的约定向原告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第二期股权回购款35994000�

元。

3、 被告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承担本判决第一条确定的定金 2000000元的利息(以2000000元为基数，从2024年3月29�日起，按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4、 被告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本判决第二条确定的第二期股权回购款35994000元的利息 (以35994000元为基数， 从2024年9月1日

起，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5、被告张帆出质的益维康源(北京)制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处置时，原告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在本判决第一条至第四条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折价款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6、被告益维康源(北京)制药技术有限公司出质的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处置时，原

告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第一条至第四条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折价款或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诉讼费11088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原告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纳)，由被告湖北科

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张帆、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未按法律规定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且尚未生效，存在当事人原、被告依法提起上诉的可能性，且后续进展和执行情况

尚存在不确定性，对本公司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的后续进展和执行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108� � � �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3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说明会召开情况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0日发布了《关于召开2024年

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站“提问预征集” 栏目以及邮

件等方式提前征集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10:00一11: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了2024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公司董事长连鹏先生、总经理姜有军先

生、独立董事张金辉先生、财务总监苟佛红先生、董事会秘书范可奕女士出席了本次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

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关注的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与交流。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答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说明会上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答，问题及答复梳理如下：

问题1：高管您好。 请问贵公司本期财务报告中，盈利表现如何？ 谢谢。

答 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报告期公司种植农产品增产，但受制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因素的影响，净利

润有所下降，经营情况符合预期。 具体详见2025年4月26日公告的《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感谢您对公司

的关注和支持。

问题2：请问贵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

答 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的主业是农业，未来公司的盈利增长点将聚焦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以

市场化为导向，以农业种植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为基础，稳步推进土地流转，持续扩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

布局，产业链前端加快微生物菌肥研发，推广应用有机肥料、生物防治等绿色生产方式，布局发展多元化的

制种产业；产业链后端积极开展马铃薯、辣椒、甜菜等农产品精深加工，增强全产业链发展优势；持续聚焦科

技引领与智慧农业，深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农业生产托管业务，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核心

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问题3：请问贵公司本期财务报告中，盈利表现如何？

答 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报告期公司种植农产品增产，但受制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因素的影响，净利

润有所下降，经营情况符合预期。 具体详见2025年4月26日公告的《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感谢您对公司

的关注和支持。

问题4：高管您好，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期行业整体和行业内其他主要企业的业绩表现？ 谢谢。

答 复：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主业为农业种植，该行业受地域、种植环境、产品结构、成本要素等因

素影响较大，行业间可比性较低。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问题5：高管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谢谢。

答 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主业为农业种植业，种植业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是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石。随着国家对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每年都出台一

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加快促进农业发展，行业未来发展前景比较乐观。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三、其他说明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内容， 投资者可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进行回看。

在此，对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57� � � � � � �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25-028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完成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578号）核准，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12名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70,9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50,204,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20,949,

796.27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929,254,203.73元。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大华验字[2021]000153号《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

实收情况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存储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公司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依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在银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相关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前述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执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4月24日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专户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户事项，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募集资金专户的销

户、变更、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等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市分行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

鞍山分行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具体

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变

更暨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截至公告日，公司原募集资金专户全部募集资金本息余额已转至开立的

新募集资金专户，并完成了原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工作，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备注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雨山西路支行

520815971261000030 已注销

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东区支行 20000226373266600000652 已注销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保荐机构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随之终止。

四、备查文件

1、银行销户证明材料。

特此公告。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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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复兴西路55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1,612,1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74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庞欣元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该现场会议由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黎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张红信因公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总裁黎明；副总裁莫宇峰、郑艳文、张文刚；董事会秘书戴芩；财务总监杨子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765,502 99.8436 664,100 0.1226 182,500 0.0338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745,047 99.8399 675,200 0.1246 191,855 0.0355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762,747 99.8431 673,200 0.1242 176,155 0.0327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757,402 99.8421 675,300 0.1246 179,400 0.0333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755,202 99.8417 708,000 0.1307 148,900 0.0276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732,502 99.8375 756,000 0.1395 123,600 0.023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453,384 98.8628 5,980,763 1.1042 177,955 0.0330

8、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311,521 93.4984 6,082,463 6.2971 197,455 0.2045

9、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508,426 99.8029 839,355 0.1552 225,800 0.0419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692,802 99.8302 701,000 0.1294 218,300 0.0404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713,502 99.8340 693,000 0.1279 205,600 0.038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422,798,480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00,088,3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7,845,638 95.3025 756,000 4.0373 123,600 0.6602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8,842,353 93.1867 522,900 5.5106 123,600 1.302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9,003,285 97.4762 233,100 2.523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116,706,501 99.2798 664,100 0.5649 182,500 0.1553

2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116,686,046 99.2624 675,200 0.5743 191,855 0.1633

3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116,703,746 99.2774 673,200 0.5726 176,155 0.1500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116,698,401 99.2729 675,300 0.5744 179,400 0.1527

5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

116,696,201 99.2710 708,000 0.6022 148,900 0.1268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的议案

116,673,501 99.2517 756,000 0.6431 123,600 0.1052

7

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

司申请银行授信及为综

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111,394,383 94.7609 5,980,763 5.0877 177,955 0.1514

8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

保的议案

89,051,000 93.4125 6,082,463 6.3803 197,455 0.2072

9

关于董事、 监事年度薪

酬的议案

116,487,946 99.0938 839,355 0.7140 225,800 0.1922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16,633,801 99.2179 701,000 0.5963 218,300 0.1858

1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116,654,501 99.2355 693,000 0.5895 205,600 0.175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本次会议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倩伶、闵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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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及第四次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5年5月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数量及价格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1）、《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数量及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根据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鉴于2024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

成， 公司将对2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对应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46,960股予以回购注销；对2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对应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83,300股予以回购注销。以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30,260股，回购价格为5.56元/股，本

次回购所需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183.62万元，均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867,687,711股变更为867,357,451股，注册资本将由867,687,

711元变更为867,357,451元，公司将于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履行变更登记等相关程序。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

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

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

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以采取现场、邮寄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采取邮寄或传真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

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9:3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

除外）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青政大厦7层

3、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4、联系电话：010-82652688

5、传真：010-82652116

6、邮箱：mail@northking.net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

请在标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

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